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Ping An Insurance (Group) Company of China,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1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茲載列許繼電氣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於2009年3月25
日刊登的「五屆十次監事會決議公告」，僅供參閱。許繼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
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間接持有的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姚軍

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09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孫建一及張子欣，非執行董事為 
林友鋒、張利華、Clive Bannister、樊剛、林麗君、胡愛民、陳洪博、王冬勝及 
伍成業，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鮑友德、鄺志強、張永銳、周永健、張鴻義、陳甦及
夏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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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次监事会会议于2009年3月11日以电话和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09 年 3 月 22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

监事 5人，实到 5人，公司监事会主席欧阳俊先生主持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2008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2008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三、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关于核销部分

应收帐款的议案》； 

2008 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和蔓延，全球实体经济严重受挫，国内

相关行业也因此受到较大影响，本公司在电力系统以外的部分客户受金融危机的

冲击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对应收账款进行了全面清理，但鉴于部分债务人已不

存在（倒闭、撤销或者吊销）而不能向其主张债权；公司与部分债务人无后续业

务往来，且通过各种渠道已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等因素，致使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

账款难以收回。为真实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对上述应收帐款予

以核销。该部分应收账款余额合计 65,431,301.04 元，其中已计提坏账准备

31,631,437.38 元,上述应收帐款核销后，将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33,799,863.66



元。 

四、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

价报告》，并发表如下评价意见：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

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

重点活动的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未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引》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发生。综上所述，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

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